补充签订《江苏省省级机关住房公积金购房贷款按揭协议》登记确认表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按揭协议书编号：

	地          址
	
	邮      编
	

	法 定 代 表 人
	
	联  系  人
	

	法人 证书 代码
	
	联 系 电 话
	

	营业执照注册号
	
	土地使用证号
	

	销售 项目 名称
	
	施工许可证号
	

	项目座落
	
	销售形式
	现房□      期房□

	企 业 资 质 证
	等级
	
	竣工日期
	

	
	有效期

起止日

期
	
	期房进度
	主体封顶□  内外装修□

	房屋性质
	商品房□经济适用房□其它□
	房屋层次
	多层□ 高层□ 小高层□

	补    签    范    围
	销售许可证
	
	销售许可证
	

	
	有  效  期
	
	有  效  期
	

	
	栋    号
	
	栋    号
	

	
	面    积
	
	面    积
	

	补签协议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省省级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（盖章）


注：1、销售项目是指销售许可证中的名称。

2、按揭协议编号与签订日期由“公积金管理中心填写”。

3、选择项目只需对应打购。

4、现房必须提供竣工报告。

5、本表一式三份，中心、管理部和开发单位各一份并作为原按揭协议附件，相关内容与原协议具有同等效力。

